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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居家學習4G門號申請注意事項 

109 年 3 月 9 日訂定，109 年 3 月 31 日修正 

一、 依據 
(一)「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有關高級中等學校停課時之補課作業注意事項」

(教育部109年3月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23300及1090023300A號函)辦理。 

(二)109年3月6日教育部「居家學習電信網路方案會議」決議。 

二、 目的 
因應疫情期間，為考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停課居家線上學習之需求，教育部協調各電

信系統商(中華電信、亞太電信、台灣之星)提供電信優惠方案，於停課期間視師生需求申請

使用，俾便學校、教師及學生實施居家線上學習。 

三、 申請原則 

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生停課，停課學生居家線上學習期間可依各電信系統

商(中華電信、亞太電信、台灣之星)之申請方式向門市申辦優惠方案並支付相關

電信費用。 

四、 申請方式 

 若需申請中華電信優惠方案，可憑學校開立之停課證明向中華電信門市申辦。 

1. 申請資格：停課且家無網路之學生。 

2. 申請文件：學校開立停課證明，中華電信優惠方案申請書(門市索取)。 

3. SIM 卡配送：中華電信門市。 

4. 門號開通：中華電信門市開通服務。 

5. 使用期限：自啟用後，最短租期 1 個月，期滿得延長至多2個月， 

月租期間上網頻寬不限。 

6. 本優惠方案需自行至門市辦理退租手續，如未辦理退租，自3個月期

滿後，本專案內容恢復為原4G方案，詳情請參考第3頁說明。 

 若需申請亞太電信優惠方案或台灣之星試辦方案，直接向該電信系統商之門市

申請與開通使用，申辦資格、開通服務及租費租期概依各方案辦理。 

五、 使用規定 
(一)4G門號(SIM卡)使用期間，主要提供學生居家線上學習，使用者不得任意轉借他人

使用(依電信法規定記名使用)，亦不得故意折損、毀棄 SIM卡。 

(二)居家線上學習期間使用4G門號(SIM卡)，應遵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法、通

訊傳播法等法規及各電信系統商相關規定。 

(三)居家線上學習使用網際網路期間，應遵守本部臺灣學術網路使用規範及國際網

際網路規範等相關規定。 



 

3 
 

(四)居家線上學習使用網際網路期間，應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、資通安全管理法及

智慧財產權法相關法令之規定。 

(五)遇有特殊狀況，學校教育行政所屬主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(學生)及監護人(法定

代理人)其配合辦理各相關必要事宜。 

(六)優惠方案依申辦程序辦理開通使用，租期租費依各方案規定，若有延期(延約)

需求逕洽該電信系統商。 

 

各電信業者優惠方案說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停課不停學 

優惠方案 

內容說明 優惠時間 辦理方式 

中華電信 299 元/月(通信約) 

 自申辦日起算最短租用期間連續1

個月，前3個月月租費299元上網無

限瀏覽 

 需自行至門市辦理退租手續，如未

辦理退租(租滿1個月以上無違約

金)，自3個月期滿後，本專案內容

恢復為原4G方案(月付299元，每月

數據流量1.7GB到量調降行動上網

速率設定值至最高128Kbps) 

租約期間 

中華電信門

市申辦 

 
憑學校開立

停課證明申

辦 

亞太電信預付卡(吃到飽) 

 15天預付短效期純上網卡：優惠價 

500 元-約原價 83 折 

 預付半年純上網卡：優惠價1499

元，平均 250 元/月+再送 20 天 

(1)15天 

 

(2)半年+20

天 

亞太電信直

營門市申辦 

亞太電信月租型(半年期約) 

 月租$188(降速)：月付188元，約

期6個月，每月數據流量12GB到量

降速12MB 

 月租$299(全速)：月付 299 元，約

期 6 個月，每月數據吃到飽 

 開放學生教職員申辦 

租約期間 

台灣之星試用方案(免費) 

⚫1 年內無申請紀錄者 
30 天 

台灣之星門

市申辦 


